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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单位：
根据《江西省高等教育学会关于做好2023年度学会课题集中结题工作的通知》（赣教高会﹝2025﹞44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启动2023年度课题集中结题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结题范围
2023年度立项的一般课题、重点课题和重大课题。
二、结题要求
申请课题结题必备的文件有：课题申请书、开题报告、研究工作（实验或调研）报告、课题结题评审表、课题产出成果主件及必要的附件、成果被决策部门采纳的证明或在教育教学中应用推广情况介绍等。
结题成果形式原则上须与预期成果一致，所有课题结题鉴定均须填写《江西省高等教育学会课题结题评审表》，提交研究总报告。最终成果的基本要求：
1.重大课题应提交达到出版要求的书稿1部，或在C刊上发表论文1篇及以上，或调研报告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，或研究成果获采纳转化为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及以上的政策文件（以正式函件证明为准）。
2.重点课题应在国内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篇及以上，或调研报告获得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地市厅局主要领导批示，或研究成果转化为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及以上的政策文件。国内中文核心期刊包括全国中文核心期刊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、中国科技核心期刊、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、北大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、人文核心（AMI）、CSCD期刊。SCI、SSCI、EI、A&HCI收录期刊论文视同国内中文核心期刊。
3.其他课题应在国内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1篇及以上，或者提交1份有分量、有深度、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报告或调研报告。国内重要期刊包括具有正式刊号的省级学术期刊。
三、结题方式
2023年课题结题工作全部通过江西省高等教育学会网站主页（www.jxgjxh.com）·综合评审系统在线进行（以下简称结题系统）。
请申请结题负责人于2025年11月21日前将开题报告、课题结题评审表（除课题所在单位审核意见、江西省高等教育学会意见外，其余部分不得空白，签字处手签）提交成果转化与奖励中心审核盖章。完成评审鉴定后，请课题负责人于2025年11月25日下午17：00前在江西省高等教育学会网站系统上传要求材料。详情请见通知及附件。联系人：周京树，15079096679/88131673。

附件：
1.江西省高等教育学会关于做好2023年度学会课题集中结题工作的通知
2.开题报告书
3.课题研究报告
4.结题评审表
5.结题申报手册（教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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